
赣财购投诉〔2024〕55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AL2024-ZC031
二、项目名称：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校史馆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魔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北京西路437号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园化学楼304

被投诉人1：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路1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安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慧谷产业园二期4栋3楼303室

相关当事人：南昌大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昌市东湖区爱国路162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校史馆建设项目（采购编号：JXAL2024-ZC031)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预算金额为1150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6月1日发布，于2024年6月18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7月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中标结果，截止决定之日暂未公示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相关当事人所投产品“投影机”的制造商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中小企业的问题。经查，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要求所有产品制造商均为中小微企业。查看相关当事人投标文件中的《中小企业声明（货物）》第5点声明：投影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中型企业。依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第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的规定，经本机关向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所在地的主管部门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发函核实，其复函称：“依据我市统计部门提供的企业2023年度统计年报数据，2024年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工业中型企业”。以上事实表明，相关当事人的响应材料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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